
专业化的今天，任何想凭个人智力包打天下的打算都只

能是一个“巨人”梦想。
以上失败和成功的事例预示了金融业在资本经营

过程中存在着广泛的机遇。更引人注目的是，国家体改

委《关于城市国有资本营运体制改革思路》规定了建立

国有资本出资人 、企业法人财产、具有中国特色适应社

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求的国有资本营运体系等三项

制度；并规定由国家授权，县以上各级政府分别作为本

级政府直属企业的国有资本出资人。这一重大举措对

过去满世界找不着具体“老板”的国有企业，无疑是一剂

醒目的良药。
资本经营，我国企业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

战！
责任编辑  秦中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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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企业所得税暂行条例》和《公司法》的实施，

以及企业具体会计准则的制定，企业财务制度的发展方

向成了理论界和实务界共同关心的话题。笔者拟从目

前企业财务制度面临的挑战与机遇的分析中，对企业财

务制度的未来发展趋势作些探讨。

一、企业财务制度面临的挑战

自 1993 年 7 月 1 日实施《企业财务通则》和分行业

财务制度以来，企业所得税制和会计核算制度以及国有

企业组织结构改革都有了进一步深化，企业国有资产监

管体制改革实践也取得了积极的进展，这些都对现行财

务制度的生存提出了挑战。
挑战之一：企业所得税法的逐步完善

虽然《企业所得税暂行条例》的内容与财务制度基

本一致，但是，企业所得税纳税扣除项目的规定与财务

制度也存在一些出入。为此，《企业所得税暂行条例》第

九条规定：“纳税人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其财务、会

计处理办法同国家有关税收的规定有抵触的，应当依照

国家有关税收的规定计算纳税。”目前，根据企业所得

税条例及其实施细则，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需要调整的

财务处理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企业向非金融机构

的借款利息支出，超过银行同期同类借款利息以上的部

分；二是企业违反税法规定支付的滞纳金和罚款、罚金

以及违法经营的罚款和被没收的财物；三是企业提取的

工资总额超过计税工资的部分；四是企业用于公益、救

济性的捐赠支出，超过年度应纳税所得额 3% 以上的部

分；五是企业按工资总额计提的工会经费、职工福利费、

职工教育经费超过按计税工资计提的部分；六是业务招

待费、应付福利费超过财务制度限额的部分，等等。上

述内容，企业虽然按财务制度进行了处理，但在缴纳企

业所得税时要进行纳税调整。特别是随着企业所得税

制改革的深入，统一的内、外资企业所得税制对于税务

处理的规定将会更为详尽，财务制度作为企业所得税核

算依据的作用将越来越弱化。
挑战之二：会计核算制度的逐步独立

1997 年 5 月 22 日财政部下发了《企业会计准则—

关联方关系及其交易的披露》，要求上市公司自 1997 年

1 月 1 日执行，其余的具体会计准则也陆续发布实施。
具体会计准则按照与国际惯例接轨的要求，采用按事项

核算的思路，统一和简化了原分行业会计制度，并且对

企业财会问题的处理规定更加灵活。虽然分行业的会

计制度在今后的一段时期内还会继续存在，但终会被具

体会计准则取代，财务制度作为会计核算基础的作用也

将不再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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挑战之三：财务制度自身的不完善

自 1993 年 7 月 1 日开始实施的现行财务制度，虽

然对过去的行业财务制度进行了很大的改进，但仍存在

明显的局限性：一是随着资产的流动和重组，企业之间

的行业界限也必将越来越模糊；二是随着企业经营业务

的多元化，主、附营业务也越来越难以划分；三是随着企

业所得税制和会计制度逐步与国际惯例接轨，对经济业

务的处理将不再按行业来设计，而是按事项来设计，现

行分行业设计的财务制度与企业所得税制、会计制度的

发展趋势是不协调的；四是在贯彻落实《全民所有制工

业企业转换经营机制条例》给予企业的 14 项经营权的

背景下，制定的新财务制度，过分强调给予企业自主权，

却忽视了建立有效的财务约束机制，导致对企业国有资

产的财务监督弱化。
挑战之四：国有企业组织结构的改革

随着国有企业改革的深入进行，企业产权结构日益

多元化。特别是在建立“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

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过程中，越来越多的国有

企业选择了股权多元化的有限责任公司或股份有限公

司组织结构，原来意义上的国有企业将越来越少。在这

些改制后的公司制企业中，除少量国有独资公司外，大

量的是控股公司、参股公司。以原来意义上的国有企业

为管理对象的现行企业财务制度，其实施范围面临着严

峻的挑战。

二、企业财务制度迎来的机遇

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进行，现行企业财务制度

赖以生存的客观环境正在发生变化，既要看到现行企业

财务制度面临着严峻的挑战，也应看到企业财务制度改

革面临的一次新的机遇。
按照“国家统一所有、政府分级监管、企业自主经

营”的原则进行的国有资产管理工作，遇到的最大问题

就是企业国有资产的产权代表不明确。虽然从最终归

属意义上讲，国有资产由国务院统一行使所有权，但对

于每一个具体的企业来讲，其占用的国有资产的产权代

表却是不明确的。这是因为国家所有者职能是由多个

政府部门行使的，几十年的计划经济实践表明，这种国

有资产的管理体制是低效的。如何建立国有资产监督、

管理、运营新体系也就成了社会各界普遍关注的焦点。
越来越多的人士主张建立三个层次的国有资产管理体

制，第一层次是政府对国有资产的监督管理；第二层次

是国有资产投资主体对国有资产的产权运营；第三层次

是企业对国有资产的自主经营。其中，第二层次上构建

的国有资产投资主体是指有权代表国家进行投资，并对

企业中的国有资产行使出资者职能的机构或部门，在

《公司法》中称为“国家授权投资的机构或国家授权的部

门”。实际上，国有资产投资主体是在政府与企业之间

的一个“隔离带”，政府各部门藉此形成监管国有资产的

投资主体，国有资产投资主体监管企业中的国有资产。
目前，部分省市已经进行了有益的尝试，部分行业经国

务院批准正在进行试点。
笔者以为，社会各界对于建立这种新型的国有资产

管理、监督、运营体系的探索和实践，也相应提出了重塑

企业财务制度新体系的客观要求。

三、企业财务制度的未来

笔者认为，未来财务制度的新体系应包括两个层

次：第一层次是国家对国有资产投资主体财务行为的规

范；第二层次是国有资产投资主体对企业中的国有资产

产权的管理。这一新体系与现行财务制度的区别：一是

财务管理对象由国家直接面对成千上万的国有企业，转

为面对为数不多的国有资产投资主体；二是财务管理内

容由对企业财务行为的管理转为对企业的国有资产产

权的管理。
未来财务制度体系的第一层次，即国家如何约束、

监督国有资产投资主体的行为，是最重要的内容。
第一层次的财务制度应包括如下几个方面：1. 确

定国有资产投资主体的设立标准，规定其机构设置和组

成人员的素质结构；2.规定国有资产投资主体的基本

投资方向和变更投资方向的申报程序；3.向国有资产

投资主体提出投资收益水平的要求，并与其协商确定；

4.规定国有资产投资主体的投资程序及每一环节所应

完成的基本工作；5.规定国有资产投资主体对投出资

本进行重组的基本要求和程序；6.规定国有资产投资

主体的收益分配办法；7.通过中介监督机构对国有资

产投资主体的资本经营行为进行评价，并建立相应的考

核办法。
未来财务制度的第二层次，即国家指导国有资产投

资主体（包括国有资产投资主体的全资子公司、控股子

公司）规范企业国有资产产权的管理。第二层次的财务

制度应包括以下几个方面：1.明确子公司经营者的财

务责任，制定奖惩办法，建立有效的财务激励机制；2.

审批子公司财务预、决算，约束筹资、投资行为，建立有

效的财务监督体系；3.决定子公司的财务政策，规范会

计核算，建立有效的内部财务控制制度；4.规范子公司

收益分配政策，强化财务自律机制，保护母公司利益。
责任编辑  温彦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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